附件一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15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申請表
（雙語、本土語、STEM外加名額）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姓名
	
	           系(所)        組     年級

	學號
	
	性  別
	□ 男    □ 女
	照片黏貼處

	報名資格
	□本校修讀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之師資生
□本校修讀本土語（閩南語）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之師資生
□本校修讀本土語（客語）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之師資生
□本校修讀STEM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之師資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擇一勾選報名)
	

	聯絡電話
	(住家)：                (手機)：
	

	是否同時報名一般生名額
	□是      □否
	

	聯絡住址
	□□□

	戶籍地址
	□同上

	電子信箱
	
	身分證字號
	

	以下請參閱本申請表【注意事項】，確實填寫

	一、是否曾獲師資培育獎學金?
    □ 是（勾選此者，請續答下題）
    □ 否（勾選此者，不須續答下題）
二、是否曾檢核未獲通過（請參閱本申請表注意事項肆）
    □ 是
    □ 否

	成績資料（請勾選身分，檢附含排名之歷年學期成績單）

	□大學部及碩博士班一年級師資生
	□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85分（含）以上或達該班之排名前百分之25
□操行成績平均須達85分

	□大學部及碩博士班二年級(含)以上師資生
	□前兩學期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85分（含）以上或達該班之排名前百分之25
□前兩學期操行成績平均須達85分
（碩博士班師資生若前一學期因研究所課程已修畢，致成績單未顯示學期總平均成績，則以其教育專業科目所有修課單科成績按其學分數加權平均。）

	外加名額申請資格(請勾選，並於成績單上用螢光筆畫記欲採認之課程)

	□雙語
	□已審核通過本校雙語教學次專長修讀資格

系所/單位核章處




  （請至當時申請本校雙語教學次專長修讀資格
   之學系或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課程組核章，
   確認已審核通過修讀資格）
□修讀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（含甄選當學期正修讀）


	□本土語
	□修讀本土語（閩南語）師資職前培育課程（含甄選當學期正修讀）
□修讀本土語（客語）師資職前培育課程（含甄選當學期正修讀）

	□STEM
	□修讀STEM師資職前培育課程（含甄選當學期正修讀）

	
具有以下特殊條件者，請勾選並繳驗證件：  □ 是   □ 否

	（一）經濟不利（請參閱本申請表注意事項參）

	低收入戶
	□是
	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
（留存影本，影本請寫上與正本相符並簽名）

	中低收入戶
	□是
	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公文正本
（留存影本，影本請寫上與正本相符並簽名）

	（二）符合偏遠地區學校資格之學生（請參閱本申請表注意事項肆）

	就讀偏遠地區學校國小及國中合計至少滿五年，或就讀偏遠地區學校高中學校至少滿三年，並取得畢業證書者
	□是
	請勾選並填寫實際就讀時間：
□國民小學：自_____年___月____日至_____年___月____日
□國民中學：自_____年___月____日至_____年___月____日
□高級中學：自_____年___月____日至_____年___月____日
就讀偏遠地區學校之畢業證書正本（留存影本，影本請寫上與正本相符並簽名）

	1. 本人已詳閱申請內容並依相關規定申請，本人所繳納之資料，如有偽造、假借、塗改等不實情事，經錄取後發現者，應接受撤銷錄取資格，其不法獲致之獎學金，學校將予追還，涉及刑事責任者，得移送檢察機關辦理。
2. 本人已知悉本獎學金之輔導、檢核及相關規定，如經甄審通過，將依規定接受校方檢核及輔導。
3. 同意「師資生潛能測驗」之結果作為參酌。
4. 同意學校依據「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」蒐集個人資訊。
申請人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	（簽章）	         年	       月	      日


	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課程組審查意見

	審查意見
	通過甄選申請
不通過甄選申請，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審核人員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單位主管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



【注意事項】
1、 申請獎學金所檢附證件請依下列順序排列：
	繳交資料檢核表（左格為自我檢核、右格為單位承辦人複核）

	自我檢核
	單位複核
	資料名稱

	□有□無
	□有□無
	(1) 申請表正本1份。

	□有□無
	□有□無
	(2) 歷年學期成績單正本（含排名）1份。
· 請於成績單上將修讀外加名額之相關課程用螢光筆畫記。
· 申請雙語外加名額者，請至系所/單位核章確認通過雙語教學次專長修讀資格。

	□有□無
	□有□無
	(3) 國民身分證與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各1份。

	□有□無
	□有□無
	(4) 權利與義務確認書。

	□有□無
	□有□無
	(5) 經濟不利或符合偏遠地區學校資格之學生的證明文件（符合該身分資格者）。

	□有□無
	□有□無
	(6) 自傳及有助甄選之相關資料（含教育服務或參加社團等相關經驗，以及未來增進教育專業能力之相關規劃等）。


2、 依據「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獎學金甄選、發放及輔導要點」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規定：「曾獲獎卻因檢核未通過而有停發獎學金情形者，在學期間不得再申請本獎學金。」
3、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證明書上需記載申請學生姓名。
4、 符合偏遠地區學校資格之學生：
1、 [bookmark: _Hlk194150816]符合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施行細則」第3條各款之一者：
(1) 於偏遠地區學校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就讀合計至少滿五年，並取得畢業證書。
(2) 於偏遠地區學校高級中等學校就讀至少滿三年，並取得畢業證書。
2、 依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6條就讀偏鄉地區學校就讀年限之認定與計算，說明如下：
(1) 國民中小學於106年12月8日前與本條例施行後之認定皆為偏遠地區學校，則於106年12月8日後取得畢業證書者，計入過去於偏遠地區學校之就讀年資。
(2) 國民中小學於106年12月8日前非偏遠地區學校，而於本條例施行後認定為偏遠地區學校之學生，其就讀年資自106年12月8日起算。
(3) 高級中等學校因106年12月8日前並無認定偏遠地區學校，爰其就讀年資自106年12月8日起算。
3、 偏遠地區學校名單：依教育部統計處彙整公告於統計處首頁>學校名錄及相關資訊>學校名錄>各級學校名錄及異動一覽表>偏遠地區學校。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2Kbb3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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